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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工„2014‟81 号

 

 

校内各部门： 

现将《上海理工大学审计整改工作实施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理工大学 

2014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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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强化我校审计整改工作，建立健全审计整

改工作制度，切实提高审计整改的质量和效果，根据《教育

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2004年教育部第 17号令）、《关

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审计整改工作制度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4‟2 号）和《上海理工大学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

（上理工„2013‟32 号）,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审计整改工作由“上海理工大学审计整改领导

小组”（上理工委„2012‟41 号，以下简称“整改领导小组”）

全面领导，由“上海理工大学审计整改工作小组”（上理工

„2013‟32号，以下简称“整改工作小组”）全权负责，由

学校审计处具体执行。 

第三条  审计处负责联络和召集召开整改工作小组会

议，整改工作小组就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工作的重点难点

及整改责任的落实等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决策。整改工作小组

每年定期向整改领导小组汇报审计整改工作情况。 

第二章  审计整改 

第四条  审计处需在出具或收到审计报告及整改意见

书或管理建议书的 7个工作日内联络和召集召开整改工作小

组会议，并在会议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将《审计整改通知书》

送达被审计单位（部门）。 

第五条  被审计单位（部门）收到《审计整改通知书》

后，应及时对审计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并且在规定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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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超过 60 日）填写《审计整改情况统计表》，并经

审计整改第一责任人签字后报送审计处。 

第六条  被审计单位（部门）在报送《审计整改情况统

计表》时，需一并提供落实审计整改的必要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财务调整证明、补办审批文件，制订、修改或者废除

有关规章制度或政策措施的文件等。 

第七条  被审计单位（部门）为审计整改直接责任部门，

被审计单位（部门）行政负责人为审计整改第一责任人。 

第八条 审计整改情况将纳入有关单位（部门）年度工

作的考核指标，并作为评价领导干部(人员)工作业绩、职务

任免及奖惩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三章  审计回访 

第九条  审计处对被审计单位（部门）的审计整改、落

实情况进行回访。 

第十条  审计回访时间一般定于审计后的第二年内完

成，审计回访率须达到应回访单位（部门）的 80%以上。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审计整改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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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被审计单位（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审计发现情况及问

题 
审计整改建议 涉及金额 

审计发现问

题成因分析 
整改责任人 

整改落实情况 

已完成

整改 

未完成

整改 
备注 

1             
    

2             

    

3             

    

合计      -        

填表说明：请填表单位根据整改落实情况在“已完成整改”、“未完成整改”中填写“是”表示。如果“已完成整改”，在备注栏中填写具体的整

改措施，如果“未完成整改”，在备注栏中填写未完成整改的具体原因及今后的整改计划。  

本表中“整改责任人”为被审单位内部具体落实审计整改工作的责任人。  

本表中黄色区域由审计处填写。  

填表人： 整改第一责任人：   日期: 

  

联系电话： 

 

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25 日印发 


